
关于国家职业资格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

认证培训的通知
根据《关于举办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培训的通知 》（大劳发[2002]108号）和《大连市职业资格证书核发与管理规定》（大劳发[2006]25号）文件精神，举办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培训班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职业名称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，即从事人力资源规划、招聘与配置、培训与开发、绩效管理、薪酬福利管理、劳动关系管理等工作的专业管理人员。

  二、适用对象：从事本职业或准备从事本职业的人员。
　  三、培训等级：三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）、二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）
　　四、申报条件：
　　——三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） 
　　（1）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6年以上。 
　　（2）取得本职业四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。
　　（3）取得本职业四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，经本职业三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，并取得结业证书。 
　　（4）取得大学专科学历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。 
　　（5）取得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以上。 
　　（6）取得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，经本职业三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，并取得结业证书。 
　　（7）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。 
　 ——二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） 
　　（1）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3年以上。 
　　（2）取得本职业三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。
　　（3）取得本职业三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，经本职业二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，并取得结业证书。 
　　（4）取得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。 
　　（5）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证书，取得本职业三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。 
　　（6）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证书，取得本职业三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，经本职业二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，并取得结业证书。 
　　（7）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。
　　五、培训内容：按照《国家职业标准》规定，包括职业道德、基础概论、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，人力资源规划、招聘与配置、培训与开发、绩效管理、薪酬管理、劳动关系管理等。
　　六、鉴定方式：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能力考核。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能力考核均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。理论知识考试与专业能力考核均实行百分制，成绩皆达6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。二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还须进行综合评审。
　　七、授课师资：具有多年认证培训经验的院校专家和培训专家。
　　八、培训时间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每年举办两期，5月和11月参加全国统一考试，周六、周日全天授课。每年  2   月和  7  月接受报名受理，凡第一次参加考试不合格者，第二次免收培训费。
　　九、颁发证书：根据国家“统一标准、统一教材、统一命题、统一考务、统一证书”的要求，进行统一培训，参加全国统一考核鉴定，合格者，颁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》，证书实行国内通用，国际互认。
　　十、报名地点：开发区培训考试中心。
十一、报名手续：
　　1、身份证、学历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
  　 2、劳动合同原件（08年前的要旧版合同）或劳动保险缴费记录及复印件；
       3、原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（以上复印件同时复印在A4纸上，一式四份）
4、2寸白色背景、正面、免冠、彩色照片5张，并提交电子版；
5、从事本职业（工种）年限的证明（下载表）原件三份及复印件一份（所有字体全部打印）；

6、填写人力资源全国统一鉴定个人申报表（一式四份）。
十二、费用：三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培训费1200元、考试费310元、教材费112.8元，合计1622.8元。二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培训费2300元、考试费430元、教材费127.8元，合计2857.8元。
十三、联系电话： 87535613
联系人：张老师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　开发区培训考试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一月十六日
附表一：《报考人员工作证明》。
报考人员工作证明
    
 

兹有我单位_____（同志）于_____________部门，从事_____________工作，专业年限为____年，现申请参加_____________(职业)____级职业资格考试，特此证明。
 
   备注：此证明仅作报考职业资格证书凭据，不作其他用途。
         本单位对此证明真实性负责。
 部门联系人：
 联系电话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单位人事部门（公章）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   年  月  日

